万宁市安居房资格申请流程和材料清单

一、申请方式及流程
第一步：申请人通过手机下载“海易办”APP或通过电脑网页端登陆http://e.hizj.net/shengting/home/hsip/#/
第二步：点击“资格申请”选择万宁端口进入登录页面。
第三步：进入登录页面后，如果没有注册先点击“立即注册”，填写相关注册信息完成后将会返回登录页面，输入相应账号密码即可登录成功（也可以点击手机图标进行验证码登录）。首次登录成功后，系统会要求进行实名认证，填写相关的个人信息并进行人脸识别后即可完成所有登录注册流程。
第四步：再次点击“资格申请”按钮图标，进入资格申请界面。首先选择身份类型和选择安居房资格类型后点击下一步操作；接着填写基本信息，点击编辑会有申请人弹窗，请把带星号的必填项填完后点击确认，并把基本信息页面的带星号的必填项填完才可以进入下一步；最后进入上传要件信息页面，上传如下相关证明材料后点提交即可完成申请（提交后无法撤销或修改）。
第五步：查询结果可通过“海易办”APP点击“我的申请”查询审核状态。
二、申请材料清单
1.申请人及配偶身份证、结婚证（或离婚证、民事判决书）；
2.申请人、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的户口本本人页及户主页；
3.房屋备案证明（申请人及配偶通过“海易办-住房置业-住房备案信息”查询截图上传）；
4.不动产证明（申请人及配偶通过“海易办-住房置业-海南省不动产-全省房查-查询范围选择:海南省全省”查询截图上传）；
5.个人婚姻情况说明（未婚、离异后尚未再婚、丧偶者提供）；
6.申请安居房承诺书（签字按手印）；
7.本市区域内机关事业单位在编人员证明（非本市城镇户籍提供，由本单位出具）；
8.在本市连续缴纳24个月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个人所得税（不是在编人员及是农业户口者提供）；
9.申请人在本市就业但社保缴纳地为本省其他市县，则另需提供总公司（单位）派驻万宁的证明、万宁分公司（单位）营业执照复印件、劳动合同、本市分公司（单位）的门面照片；
10.《海南自由贸易港高层次人才证书》和“天涯英才卡”、或具有国家承认的国内院校全日制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、取得国家承认的境外院校学士及以上学位、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、技师以上职业资格或执业资格等（非本省户籍的引进人才选择其一提供）；
11.未享受过引进人才购房或住房补贴证明（就业局开具，此项由非本省户籍的引进人才提供）
[bookmark: _GoBack]三、申请须知
1.第5、6、7项材料必须按照市住建局提供的模板进行填写及盖章；
2.所有材料均通过线上提交，不接收纸质版材料；
3.房屋备案证明和不动产证明需通过海易办查询后截图上传；
4.申请提交后无法撤销或修改，请确认无误后再提交；
5.申请材料必须真实有效，如有虚假将取申请资格；
6.申请系统还在不断调整运行中，后续申请条件变更，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解释为准；
7.如在申请过程中发现程序问题或有其他建议，请将意见致电62217383，帮助改进申请流程。




